

榕职院党〔2014〕52号

关于印发《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系（部、院）、处室、中心、馆：
为了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开展创造、创新和创业实践活动，院党委将筹建学院“大学生创业园”工作列入院党委、行政2013-2014学年为学生办实事项目之一。现将《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创业园相关工作。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4年6月18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多层次、全方位鼓励大学生开展创造、创新和创业实践活动，倡导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精神、提高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并保证大学生创业园（以下简称创业园）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创业园是大学生的创业实践基地，具有孵化器功能。创业园提供基本场地和创业环境，通过“师导生创”，充分发挥学生的创业主体作用，使学生能够在创业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自我，推动创业公司从种子期向成熟期发展。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创业园的管理机构为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管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院领导、学生工作处、公共教育部、教务处、后勤管理处、团委、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财务处、保卫处负责人以及各系主任、书记、学院法律顾问等组成。下设办公室，挂靠学生工作处（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各系要从学院全局的高度重视大学生创业园发展和管理工作，统筹协调，关心支持学生创业就业，提升学院学生就业工作质量和水平。
第四条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负责创业园和创业公司的管理工作；负责提供相关咨询服务；负责创业园宣传和推广等。
第三章 入园与退出程序
第五条　入园资格
（1）创业公司负责人及其成员原则上必须是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高职在校生，学习成绩和表现良好，负责人还应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若创业公司运营状况良好，根据实际情况，学生在毕业后一年内可继续经营）
（2）创业公司原则上由3-8人（鼓励跨年级）的学生组成，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创业公司必须与所在系沟通聘请1名以上专业指导师。
（3）创业公司经营项目必须与所学专业有较大关联度并有较强专业支撑，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良好的市场潜力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4）创业公司经营项目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院规章制度相抵触。
（5）创业公司必须具备一定的启动资金和风险承担能力，并取得家长同意。

（6）已在社会注册的创业公司予以同等考虑，但法人代表必须是在校学生本人。

（7）已获得入园资格的创业公司不得擅自将店面转为他人经营。
（8）已在社会注册的公司入驻创业园，须有良好的资格，依法纳税，合法资源，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

第六条　申请、注册与入园

（1）有创业意向者向办公室提交《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项目申报书》，由领导小组审核确定入驻资格。

（2）创业公司负责人与领导小组签署《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入园承诺书》，缴纳入园保证金2000元。
（3）创业公司成员要认真学习创业园管理规章制度，制订本公司规章制度，培养团队精神，努力营造企业文化。

第七条　退出

（1）创业公司合同期满后经办公室核准并报领导小组同意出园，自备的办公用品、经营物品等由公司自行处理。

（2）对违反创业园管理规章制度的创业公司，经领导小组核实认定后，终止其入驻合同，并根据创业园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责令出园。

（3）创业园的功能定位是创业孵化器，领导小组可视合同期满的创业公司运营状况和后续入园申请状况予以一次续签机会。

第四章 创业公司及其管理
第八条  创业公司在专业指导师的指导下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领导小组将定期召开专题汇报会了解创业公司的经营情况。

创业公司必须在指定区域内按时、按指定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并履行安全、卫生等责任。

第九条  学院为创业公司免费提供经营场地及基本通讯网络条件，提供一定的经费扶持（以减免部分水电费的形式）。学院每月公布各创业公司水电费，收取创业公司超出扶持部分的水电费。其他费用（如上网费用、固话费用等）由创业公司自行缴纳。
办公室依据相关考核办法对创业公司年度运营状况进行检查评比，评选优秀创业公司和创业之星。

办公室定期举办创业公司成功经验交流会，交流创业成果，提高创业水平。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创业园的安全、卫生、水电等设施的使用与管理按学院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及未尽事宜由领导小组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附件：1．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项目申报书
2．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入园承诺书  

附件1：

编号：__________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
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经营范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经营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年级、专业、班级:                           

	项目指导老师: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管理领导小组制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注：经营类型指：IT技术类、造型设计类、电子机械类、管理咨询类、营销策划类、经营服务类、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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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的市场前景分析及项目论证(可行性分析):


	二、项目的预期效益及预算经费投入:


	三、项目的资金来源、货物来源及筹划情况:


	四、人员分工及项目进度安排:


	五、项目运作主要方式:


	六、如何正确处理项目经营与学习、生活的关系：



	七、对场地的要求：（使用面积、电、网络及其它配套设施等）




 
	八、家长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九、指导老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十、系（院）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十一、学院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

入园承诺书
我代表                               郑重承诺：

1．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热情服务。

2．遵守《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管理暂行办法》，爱护公物，履行安全、卫生责任，确保创业园的和谐有序。
3．不超范围经营，在指定区域内按指定的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4．不超时经营，不因公司业务而擅自缺课、旷课，不因公司业务而影响学业，不影响他人的正常工作、学习、生活。

5．按时交纳上网费用、固话费用和水电费。

6．不擅自将店面转让给他人经营。

7．服从大学生创业园管理领导小组的综合管理。

                                  创业公司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工作部           2014年6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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